关于《株洲市渌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程（试行）》的修订说明

一、修订《株洲市渌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程（试行）》的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1月15日，我区制定并印发了《株洲市渌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程（试行）》（渌政发〔2023〕3号），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概算预算结算管理、招投标管理、项目资金管理、奖惩办法及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随着《株洲市政府性投资工程招投标操作办法》（株政办发〔2024〕2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的实施意见》（湘财预〔2025〕241号）等文件相继出台，政府投资项目在招投标、预结算管理等方面发生了政策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政府投资管理工作，区政府决定对《株洲市渌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程（试行）》进行修订。
二、《株洲市渌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程（试行）》修订的依据
本次修订主要依据《株洲市政府性投资工程招投标操作办法》（株政办发〔2024〕2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的实施意见》（湘财预〔2025〕241号）、《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有关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183号）等相关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渌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实际情况。
三、《株洲市渌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程（试行）》主要修订内容
主要对《株洲市渌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程（试行）》（渌政发〔2023〕3号）进行了如下修订：
（一）对“项目施工图设计与预算评审管理”章节内容进行了修订。
1.增加了区财政部门负责项目预算评审、财会监督的内容。
2.调整了相关招标控制价的内容，修改为：施工图预算由建设单位审核后作为招标控制价，项目招标控制价不得超过项目财政预算。
3.调整了关于先审后建的内容，修改为：PPP项目、EPC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坚持先审后建，项目概算未经财政评审一律不得开工建设。
（二）对“项目建设管理”章节内容进行了修订。
1.增加了合同签订内容，要求合同条款必须明确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及时间节点、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履约保函时效及保函过期的处理方式。并推行合同审查制，合同谈判确定后，在双方签字前应进行合同审查等。
2.修改了项目结算依据要求，修改为：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结算依据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发布招标文件和与施工单位订立施工承包合同时，如果约定以区财政部门的评审结果或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双方办理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则应约定预留15%的工程款，并在项目竣工验收后，由建设单位及时办理结算并将结算情况书面报区财政部门或审计机关。
3.修改了工程量变更规定，修改为：严格控制工程变更。工程实施过程中，任何单位不得无故擅自变更，确有必要调整和变更的，应当遵循“先批准，后变更”的程序，增量变更后的总造价不能超过项目控制价。未经批准而自行实施工程变更的，由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承担全部责任，并不予支付变更费用。
（三）对“项目结算管理”章节内容进行了修订
1.调整了结算送审要求，修改为：政府投资结算项目内审结果400万元以下的报送区财政部门接受财会监督，400万元及以上的以及区管国有企业经营性投资的报送区审计部门接受审计监督；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程总承包和片区综合开发等项目，结算报送区投资审计中心接受审计监督。
2.增加了关于过程结算的内容。当年开工、当年不能竣工且合同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新开工项目可以推行过程结算。发承包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将施工过程按时间或进度节点划分施工周期，对周期内已完成且无争议的工程量（含变更、签证、索赔等）进行价款计算、确认和支付，支付金额不得超出已完工部分对应的批复概（预）算。经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后原则上不再重复审核。
（四）对“奖惩办法及责任追究”章节内容进行了修订
1.增加了奖励办法文件，修改为：建设单位可在合同中签订概算节约资金奖励条款，对监理、第三方控成本评审节约资金以及设计单位无变更的予以奖励。具体奖励办法参照《株洲市政府投资项目控成本工作指引（试行）》（株财函〔2023〕43号）执行。
2.增加了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管理和取费文件，修改为：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管理和取费按照《株洲市渌口区项目建设过程社会化第三方服务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渌财联〔2023〕6号）、《株洲市渌口区政府采购项目成本控制操作细则》（渌政办发〔2022〕15号）执行。
（五）区财政局对附件5《株洲市渌口区政府投资项目变更实施细则》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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